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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 

 

此乃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登載於

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（www.szse.cn）及指定的巨潮

資訊網（www.cninfo.com.cn）關於變更會計政策的公告。 中信出版

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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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78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信出版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13 

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召开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会

计政策的议案》。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

1、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 

财政部于 2019 年 5月 9日发布了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——

非货币性资产交换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8 号），2019年 5月 16 日发布了《关

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—债务重组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9 号），

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

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6 号），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

格式（2019 版）的通知》（财会[2019]16 号）（以上合并简称“《修订通知》”）。

根据《修订通知》规定，公司需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《修订通知》的要求对原会

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。 

2、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 

变更前，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—基本准则》和各项具体会

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和通

知。 

3、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 

本次变更后，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《关于印发修订<

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—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8 号）和

2019 年 5月 16日发布的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——债务重组>

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9 号）相关规则执行以上会计政策。其他未变更部分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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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—基本准则》和相关具体准则、企业会计

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，对相关业务和报表格式，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

部 2019 年 4月 30 日发布的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

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6 号）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

报表格式（2019 版）的通知》（财会[2019]16 号）。其他未变更部分，仍按照财

政部前期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—基本准则》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

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。 

4、变更日期 

公司严格按照《修订通知》的要求时间执行相关会计政策。 

二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并发布的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—

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>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——债

务重组>的通知》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，对公司资

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净资产、净利润、所有者权益等均不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

执行财政部《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

〔2019〕6号）和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（2019版）的通知》（财会

[2019]16号）的要求，仅对如下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列报调整，对可比会计期

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： 

1、资产负债表中“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”项目分拆为“应收票据”及“应

收账款”两个项目；“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”项目分拆为“应付票据”及“应付

账款”两个项目。 

2、资产负债表新增“应收款项融资”项目，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

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。 

3、利润表“投资收益”项目下新增“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

收益”项目，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

产生的利得或损失。 

4、利润表“信用减值损失”项目调整为“信用减值损失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

列）”；“资产减值损失”项目调整为“资产减值损失（损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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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，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，无

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，均在“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”项

目填列。 

三、审议程序  

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

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按照《修订通知》

的要求相应变更会计政策。本议案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依据财政部于2019年内发布的《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

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、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（2019版）的通

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-非货币性资产交换》及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-债务重

组》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、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变更后的会计政策，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

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、准确的会计信息，同意公司本次会

计政策变更。 

五、监事会意见 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公司变更会计政策，是依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和9月发布的

《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、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

务报表格式（2019版）的通知》以及 2019年5月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-非货

币性资产交换》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-债务重组》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

整，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，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（一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三）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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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3月 27日 



 

 

 

* * * * * * *  

完 
 

香港，二零二零年三月二十六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常振明先生（董事長）、王炯
先生及李慶萍女士；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宋康樂先生、嚴淑琴
女士、劉祝余先生、彭豔祥先生、劉中元先生及楊小平先生；及中國中信股份有
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、徐金梧博士、梁定邦先生、原田昌平先生
及科爾先生。 

 


